《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2025年第34号令）
政策解读


 一、政策背景与目的
背景：随着工程建设市场的发展，招标代理活动中出现了一些不规范行为，影响了招标投标的公平、公正和效率。
目的：通过明确代理机构的设立、登记、从业要求和监管机制，强化对招标代理活动全过程的管理，保障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所有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工程咨询、代建等单位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也适用本办法。
（所谓的工程建设项目是指新建、改建、扩建及其装修、拆除、修缮的土木工程、建筑工程、设备安装工程、线路管道铺设工程和装饰装修工程，以及构成上述工程不可分割的，并且为实现上述工程基本工程所必需的设备、材料等。还有就是为上述工程所提供的勘察、设计、监理）
 三、核心内容解读
1. 登记管理制度
· 代理机构需在省级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平台登记机构及人员信息，并推送至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统一公示。
· 信息包括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从业人员能力证明、评标场所等。
· 信息真实性由代理机构负责，变更需在10个工作日内更新。
2. 从业条件
代理机构需具备：
  · 独立民事责任能力；
  · 固定办公场所和必要设施；（需要存储文件等）
  · 不少于5名熟悉招投标法规的专业人员；（此处明确人数，以前是匹配业务即可）
  · 无违规记录；
  · 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
（分公司不能单独承接代理业务）
3. 行为规范
· 实行项目负责人制，负责人须为平台登记人员。
· 禁止从业人员同时在两家以上机构执业。
· 代理机构不得与国家机关、交易中心存在利益关系。
· 严禁泄露保密信息、行贿、串通、限制竞争、引导评标等行为。
4. 合同与费用
· 代理机构应与招标人签订书面代理合同，明确范围、权限、费用等。
· 代理费用可以招标人、代理机构与投标人另行约定；不得将评标场所费、专家劳务费等计入代理费。
（必须书面签订，划定了代理与招标人的责权范围；代理费用明确可以招标人、代理机构与投标人另行约定，也就是说投标人缴纳代理费会成为趋势写进招标文件；）
5. 异议与投诉处理
· 代理机构应协助招标人处理异议，并在答复前告知招标人相关风险。
· 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处理投诉，如实提供资料。
（招投标法和政采都有异议与投诉处理流程；代理机构有协助招标人处理异议和投诉的义务，同时处理前应将结论及风险告知招标人）
 四、监管与法律责任
1. 监督检查
· 行业主管部门可对代理机构进行抽查，重点核查：
  · 从业条件、人员专职情况、合同履行、文件编制、专家抽取、保证金管理等。
（行业主管部门，包括住建、水利、交通、铁路等，我们面对的是住建部门。另外注意的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其所属部门有关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职责分工另有规定，从其规定。政采工程招标如果符合公开招投标的应该按照主管职责划分监管，而不是财政部门监管）
2. 行政处罚
· 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可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禁止从业等处罚。
· 信息不实、拒不改正等行为，可处警告或10万元以下罚款。
3. 平台协同监管
· 国家推动电子化、智能化监管网络，通过全国平台实现信息共享与协同监管。
 五、政策亮点
· 统一登记公示：建立全国统一的代理机构信息平台，提升透明度。
· 明确禁止行为：细化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负面清单，强化责任约束。
· 强化合同管理：规范代理合同内容，明确各方权责。
· 智慧监管支持：依托数字化平台提升监管效能。
· 公平竞争保障：禁止在评价中区分地区或所有制形式等，保障市场公平。
 六、实施时间
· 本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总结，该《办法》系统构建了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的登记、从业、监管与处罚体系，旨在通过制度化、透明化、电子化手段，推动招标代理行业走向规范、专业、诚信的发展轨道，是优化工程建设市场环境的重要举措。

